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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保险业务的蓬勃发展和消费者对保险认知

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电子方式投保。

但部分消费者在享受电子投保便捷服务的时候，却忽略了一些

应该引起注意的事项，为出险理赔埋下了纠纷隐患。在此，北京银

保监局提醒广大消费者：电子投保“五注意”，明白选择更安心。

注意事项一：认清资质验明正身。网上选购保险的第一步，就

是在投保前要认清保险机构资质，要注意选择正规保险机构的产

品。互联网保险业务必须是持牌保险机构通过互联网渠道开展的保

险经营活动。正规保险机构网站或综合网络保险网站的功能和产品

种类更为丰富齐全，而假冒的保险电子商务网站虽然与正规网站显

示的名称版式雷同，但域名中会夹杂毫无意义的数字或字母，跟保

险机构本身的中英文名称无法对应，而且通常功能比较单一。

注意事项二：不被“高息”诱惑。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互联网平

台虚构保险产品和保险项目，或承诺高额回报引诱消费者投资，或

冒用保险机构名义伪造保单，往往涉嫌非法集资，给消费者造成经

济损失。消费者要注意提高警惕，不盲目相信高收益宣传，不随意

向可疑网站提供个人信息，自觉抵制诱惑,谨防上当受骗。要合理

评估自身需求，选择符合自身实际保障需要的保险产品。

注意事项三：认真阅读保险条款并如实告知自身情况。在电子

投保过程中，消费者应注意查阅产品介绍、认真阅读保险条款，尤

其是作出特别提示的免责事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义务、退保损失



等重要事项。如果对有些内容不了解，可以联系官方客服详细询问

清楚。一般网站的保险产品条款及相应免责部分会有特别标识，并

附链接。如果保险公司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有关情况进行询

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避免因未告知或告知不准确而影响保险

合同效力。

注意事项四：慎重对待电子签名。电子签名或反馈的验证码具

有确认投保意愿的法律意义，应像对待手签姓名一样慎重。消费者

一定要在确认保险产品符合自身需求、确需购买后再履行电子投保

程序，避免盲目投保。

注意事项五：投保后再次确认保单。电子投保成功后，消费者

最好再次确认两件事：一是查询保单真假。消费者在收到电子保单

或纸质保单后应立即通过保险机构公告的服务电话和门户网站，查询

保单是否真实有效。查看是否有保单号、险种名称、保险期限、保险

金额、保费金额、被保险人姓名及身份证号等关键内容，看清楚保险

机构名称，查看保单印章是否清晰，是否印有该机构的客服电话和保

单查询方式。二是再次确认条款。着重看清条款中作出特别提示的

免责事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义务、退保损失等重要事项，如有疑

问可联系保险机构进一步了解，确保对条款理解无误。此外，保险

期间为一年期以上的人身保险产品设有犹豫期，除合同另有约定

外，犹豫期内投保人可以无条件解除保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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